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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查封(扣押)决定书

广东吉鹏电缆桥架实业有限公司：

经营场所：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明阳村十二村民小组圳背

墩上村道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旁

法定代表人： 王双委

我局于2023 年6月 26 日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你

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你公司办理有工商营业执照，

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，于 2023 年5月擅自开工建设，主要从事

电缆桥架的线槽、线管生产，现场发现你公司已建成喷涂房和

烤涂房，生产设备主要有喷枪等。现场堆放有原材料(镀锌板、

塑料粉末等), 喷涂房地板有曾经喷涂加工的粉末痕迹。

以上事实，有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(勘察)笔录(2023

年6月 26 日)、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(2023 年6月

26 日)、 现场影像资料等证据为证。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第二十五条：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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